北京市门头沟区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

2026年执法检查计划

一、检查主体：北京市门头沟区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

二、检查方式：日常检查、双随机抽查

三、检查内容：宗教方面（宗教活动场所，宗教团体）：对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其他被检查人遵守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有关规定检查；对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其他被检查人遵守执行宗教领域规定的检查；对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的安全生产、消防等方面的检查。（检查项目见行政检查单）

民族方面（清真食品生产、加工、经营场所）：清真食品生产、加工、经营场所在显著位置悬挂市民族工作部门统一制发的清真标牌情况；清真食品的运输车辆、计量器具、储藏容器和加工、销售场地等是否实行专用情况；清真食品生产加工经营许可资质到期后为办理延续手续仍经营清真食品；已办理清真食品生产加工经营许可的行政相对人，落实有关在经营场所内外悬挂清真标识应得到区民族工作部门认可的承诺的情况；清真食品生产、加工、经营场所生产经营的清真食品的包装上印有清真标志。（检查项目见行政检查单）

四、管理对象基数：

	民族领域
	宗教领域

	清真网点7家
	宗教活动场所7处 宗教团体2家


五、检查比例：

	民族领域
	宗教领域

	清真网点检查比例100%。
	宗教活动场所检查比例100%。

宗教团体检查比例50%（双随机）。


